
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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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海商法、担保法、合同法与物权法等法律构造了现行的留置权规范体

系。相关法律在留置权成立要件上表述不一，导致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集中表现在合

同法第３１５条的解释适用上。无论从货运合同各方的利益结构、诚实信用原则或善意取

得角度，还是从承运人留置权所保护债权的发生原因角度，都无法合理得出承运人可以

根据该条对第三人货物主张留置权的结论。只有借助法律解释技术，通过稳定的司法适

用确定该条的准确含义，才不至于产生利益冲突和体系违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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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货运合同的当事人只能是托运人与承运人，非托运人的收货人并非当事人。〔１〕

如果货物非属托运人所有，收货人或货物所有人就处于货运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的地位。在这种

情形下，当托运人未付清运费、保管费等相关运输费用时，就可能发生承运人对其运送的第三人

货物主张留置权的情况。现行法有关承运人留置权的规定存在抵牾，尤以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与担保

法、物权法、海商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间的冲突最为明显，如何理解适用合同法第３１５条并评估解

释结果的正当性及妥当性遂成问题。

一、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与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

一般而言，关于债权人能否就债务人交付占有的他人之物主张留置权，现行物权法与担保法

皆明定留置物须为 “债务人的动产”，〔２〕但 “债务人的”这个限定语究竟何指，认识上却存在分

歧。一种见解认为，为了维护交易的公平与安全， “只要留置人确信所留置的动产属于债务人，

不问标的物是否为债务人所有……根据债务人动产占有的公信力，债权人对其善意取得的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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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得到西南财经大学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参见铁路法第１１条第１款，海商法第４１、４２条。与这种就合同当事人作明确规定的做法不同，合同法第２８８条关

于货运合同当事人的规定较为模糊，不过理论上一般都认为收货人并非货运合同的当事人。参见郭明瑞、王轶：《合

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４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１７页。

参见物权法第２３０条第１款、担保法第８２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 （试行）》第１１７条。



债务人所有的物享有留置权”。〔３〕这种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１０８条有关留置权

善意取得的规定相合。不过，相反见解则认为，留置权的基础在于寻求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

益平衡，留置他人之物以担保自己的债权超出了利益平衡的限度，因为第三人对留置权人并不负

担债务。从而，担保法司法解释确立留置权善意取得，其妥当性须重估。

根据担保法第８３、８４条的规定，由运输合同所发生的留置权应适用该法。因此，上文关于

留置权成立要件的讨论就同样适用于因货运合同而发生的承运人留置权。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承运人留置权原则上须满足货物属于债务人所有的条件，这样的构造并非我国独有，而是可以找

到类似立法例。虽然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留置权 （Ｚｕｒüｃｋｂｅｈａｌｔ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有一个债权的核

心”，“总作为纯粹的抗辩结构而出现”，〔４〕但其商法典所规定的商事留置权则具有较多 “物权

性”，在支付不能情形有 “别除权”，在个别强制执行中也优于后产生的扣押质权。〔５〕不过，商

事留置权不存在善意取得问题，因此对第三人之物不发生留置权。〔６〕此外，德国法上还有与我

国承运人留置权规则更为接近的承运人法定质权 （Ｐｆａｎｄｒｅｃｈｔ）规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４４１条

第１款，货物承运人对于货运合同所生债权享有对所运货物的法定质权。不过，法定质权须以债

务人在质物上的所有权为前提，善意取得法定质权的可能性被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否定，〔７〕

从而承运人法定质权无法在第三人货物上成立。〔８〕法国商法典第１０８－１条第１款规定：“对签

发人、托运人或收货人拥有的一切运输债权，即使产生于以前的运输服务，承运人对其义务标的

货物的价值及其相关材料，享有优先权。”从文义上看，该条没有对标的物所有权问题作特别要

求。但是，学者主张标的物须为债务人所有。〔９〕瑞士民法典是少有的将留置权作为担保物权加

以规定的法典，该法第８９５条第３项明确规定债权人对不属于债务人之物取得留置权须以善意为

必要。虽然瑞士债务法第４５１条规定了承运人的留置权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ｈｔ），但其性质仍属于合

同上的抗辩权，具有债权性，因此不能得出承运人留置权不受前述留置权一般条件限制的结论。

我国新近颁布的物权法在留置权成立要件上仍然与担保法、民法通则等保持了实质方面的一

致，都规定留置权应以 “债务人的动产”为必要。然而，至少从法律条文的字面上看，这样的构

造已遭遇了来自合同法第３１５条的挑战。该条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

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１０〕从文

义上看，该法律条文并没有明确承运人只能留置为托运人所有或具有处分权的货物。于是，问题

就发生了：既然担保法已明确将运输合同中的担保问题纳入其规范范围，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为何还

要作出重复规定？后者是确定了一种特别留置权 （即根本不考虑标的物的归属问题，在所运货物

为第三人所有时，即使承运人明知货物非托运人所有，仍可行使留置权），还是仅仅对担保法的

相关规定在合同法中再次作出重复宣示，因而并没有改变留置的货物须为债务人的财产这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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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光等：《〈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３７８页。

［德］Ｃ·Ｗ·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６６页。

同上书，第６７４页。

同上书，第６６８页。

［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７２页。

但是，理论上仍不乏肯定论者。参见上引书，第５７３页。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９３页；［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等译，法

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３页。

该规定与海商法第８７条似乎是相似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

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

货物”。不过，仔细分析仍可发现，海商法所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的对象应指付款义务人的货物 （即 “其货物”），所

以，该条实际上更相似于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规定。



要件？

对于这个问题，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承运人留置的财产是否属于债务人所

有并非是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要件。〔１１〕而且，这种看法在比较法上同样可以找到立法例的支持。

日本商法典第５６２条规定：“运送承揽人惟得就关于运送物应受之报酬、运费及其他为委托人所

为之垫付及贷款，留置运送物。”此种留置权不以运送物为托运人所有为必要。〔１２〕日本民法典第

２９５条第１项关于一般留置权的规定，甚至明确肯定可以就他人之物取得留置权，且没有善意的

要求。韩国民法典及商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也都没有留置权标的物须为债务人所有的规

定。〔１３〕我国台湾民法典对于运送人的留置权同样没有要求运送物须为托运人所有，〔１４〕被认为

是一种特殊的留置权。〔１５〕于是，在货物为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所有的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留

置权甚至无须借助善意取得规则就得到认可。

从法律解释角度看，外国立法例的参照不过是为探求本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意义内容引入一种

解释因素，非结合拟解释的法律所依循的整个法律秩序及社会经济背景，其结论不足以被采

信。〔１６〕在我国，除依法律文义进行解释外，认为承运人留置权不受货物所有权归属影响的学者

多数未阐明其理由，仅少数学者认为其理由在于：（该观点）符合留置权善意取得理论和诚实信

用原则，“在航运和贸易实务中，随着分工的细密化，货物所有人常将货物委托给货运服务机构

或无船承运人安排运输，货运服务机构为赚取运费差价，往往以自己的名义委托承运人运输，真

正的货物所有人与承运人无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接受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往往并不真正知悉

和在意货物的所有权状况”；并且，允许承运人留置他人货物，由于无损于其交换价值，因此并

不损害货物所有人的经济利益，也符合奖励经济价值的创造和保持这一现代立法目标，符合合同

法的立法宗旨。〔１７〕从论证逻辑来看，其基本认识有三：一是运送的货物一般是由货物所有人交

付中间人安排运送的；二是承运人 “往往并不真正知悉和在意货物的所有权状况”；三是运输有

益于货物价值的创造，而承运人留置他人货物无损于货物所有权人的利益。认为标的物是由所有

权人自己交付中间人托运，承运人因而能够对其占有之物行使留置权，这个看法似乎是基于 “所

有人与因”的外观形成理论以保护交易安全的考虑，不无道理。但是，这种看法仅仅着眼于占有

取得不违反所有权人的意思，而未深入评估所有权人意思的其他意义以及这种意思与承运人主观

认识的相关关系，因此是不足取的。第二点理由更为可疑。因为，承运人 “往往并不真正知悉”

乃是基于经验的判断， “不真正”的说法更是含糊，是 “不知”且 “不应知”还是 “应知而不

知”？承运人 “往往……不在意货物的所有权状况”恰恰可能是在 “明知”情形下的心理状态，

何以竟能够成为对其给予保护的理由呢？并且，抽象地说货物运输总是有利于货物所有权人，这

种看法的正确性也很可疑。设想Ａ地的甲盗取乙的货物，委托丙运送到Ｂ地。在此情形，货物

由Ａ地到Ｂ地的运送对于货物所有权人乙纵使不能称其有害，至少可以认为对其无利益。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理由恰恰说明，留置权的标的物须为债务人所有或具有处分权的成立条件最

多只能借助善意取得规则加以变更，而不能完全不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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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怀縂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版，第５０４页。转引自何志：《合同法分则判解研究与运用》，人民法院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７２页。

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３４页。

参见韩国民法典第３２０条第１款、韩国商法典第１２０条、魁北克民法典第２０５７条第１款。

参见我国台湾民法典第６４７条第１款。此外，该法第６６２条所规定的承揽运送人留置权也是如此。

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下册，台湾三民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７版，第６０６页；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９４页。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３４、２４４页。

尹忠显主编：《新合同法审判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０３页。



由于多个法律文本在表面文义上的冲突以及法律理解上的分歧，当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主张

留置权时，司法实践就面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１８〕有鉴于此，本文以下部分将立基于留置权为

法定担保物权的定位，探究合同法第３１５条表面文义证立与否证的多种可能性。

二、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与货运合同的权利义务结构

按照货物所属关系，可以将涉及第三人货物的货运合同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货物属于非托运

人的收货人所有的情形；二是货物为既非托运人也非收货人的第三人所有的情形。它们的差别在

于货物所有人是否直接参与货运合同关系，并由此引起相关法律规范适用可能性方面的不同。

（一）货物为非托运人的收货人所有的货运合同

当货物属于非托运人的收货人所有时，理论上一般认为，此时的货运合同在性质上属于为第

三人利益的合同。〔１９〕然而，这个看法的有效性还须结合相关法律规范加以判断。我国海商法第

４４条第４项、第８３条明确规定收货人是有权提取货物的人，并有权向造成货物损失的责任方追

偿。该法虽有关于收货人义务的规定，〔２０〕但收货人未履行该义务的后果只是使其不能行使提货

权，因此该等义务属于学者所谓因收货人 “交付请求权的主张才启动”〔２１〕的义务。同法第８８条

第２款将承运人行使留置权的效果限制在托运人和承运人之间，排除了收货人的权利，也印证了

这种判断。故而，非托运人的收货人在海上货运合同中的交付货物请求权虽然附有条件，但仍不

改变此类合同作为赋权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２２〕的性质。正是由于收货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债务

人，所以，海商法第８７条所说的 “其货物”就不可能是指 “收货人的货物”，而只能是指 “托运

人的货物”。司法实践也持这种理解。１９９４年最高法院交通运输审判庭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海事法

院研究室主任会议决议认为，海商法第８７条所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只能就直接债务人的财产成

立。〔２３〕

我国铁路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收货人的提货权，但该法第１６条第２款赋予收货人就货物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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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难表现为法院刻意回避法律规范之间表面文义冲突的 “创新之举”，即将法律有关留置权成立要件的规定理解

为一种任意性规范，再借助任意性规范可以由当事人约定排除的理由，肯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债权人可以就非债

务人的财产享有留置权的条款有效。在 “艾克航运有限公司诉福州昌雄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案”

中，法院就是这样论证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的留置权的：“根据 《海商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除该法第四十

七条和第四十九条强制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外，该法第四章其余条款并无强制适用的效力，且 《海商法》关于航次

租船合同的规定均属任意性规定，仅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故 《海商法》第八十七条关于留置

权的规定并不强制适用于本案，当事人有权协商确定航次租船合同中的留置权条款。本案航次租船合同约定的留置

权不以债权人占有的货物为债务人所有为要件，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符合 《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五条

的规定，应确认为有效。” ［２００３］厦海法商初字第１１１号，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ｓ．ｃｏｍ．ｃｎ／ｃｍ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ｏｏｔ／０８／

０８０４／０８０４ｘ０６０９０４２。这种论证不仅将留置权由法定物权转换为意定物权，更回避了合同法第５１条在设定意定物权

时的适用可能性，因而是无法成立的。

前引 〔４〕，卡纳里斯书，第７６１页。

参见海商法第８１条第１款、第８２条、第８４条及第８６条。

前引 〔４〕，卡纳里斯书，第７６２页。

理论上一般依据第三人是否享有债权，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分为简单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ｄｅｒｅｉｎｆａｃｈｅＶｅｒｔｒａｇｚｕ

ｇｕｎｓ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和赋权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 （ｄｅｒ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ｅｎｄｅＶｅｒｔｒａｇｚｕｇｕｎｓ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或第三人权利合同

（ＶｅｒｔｒａｇｚｕＲｅｃｈ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在前者，第三人不享有请求立约人给付的权利，只在立约人实际给付时享有给付受领

权。在后者，第三人就立约人的给付享有自己独立于受约人的请求权。因而，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既可以只授予第三

人对于立约人提出的第三人给付的受领权能 （Ｅｍｐｆａｎｇｓｂｅｆｕｇｎｉｓ），也可以超出受领权能之外向第三人授予独立的债

权。ＰａｔｒｉｃｋＫｒａｕｓｋｏｐｆ，Ｄ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ｇｚｕｇｕｎｓ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２０００），Ｓ．１２．

参见许俊强： 《无船承运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ｈｔ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ｈｉｎａｌａｗｉｎｆｏ．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ｕｓ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ａｓｐ？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３５３２０，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２日访问。



失要求承运人赔偿的权利，由此足以得出收货人拥有提货权的结论。同法第２１条虽然规定收货

人 “应当”支付托运人未付或少付的运费以及保管费，但第２２条允许收货人拒绝领取货物，并

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将变卖货物所得款项余额退还托运人，因而同样可以认为该法第２１条所规

定的收货人 “义务”不过是其行使提货权的条件而已。这样，铁路法的构造就与海商法相同，铁

路货运合同也应被认定为赋权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铁路法第２２条没有明确使用 “留置”

或 “留置权”的措词，但结合担保法、物权法及合同法关于留置权成立要件的规定，在铁路运输

合同中，承运人是可以主张留置权的，故该条应被视为实质上的留置权行使效果规范。民用航空

法第１２０条第１款规定，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的收货人在缴付应付款项和履行航空货运单上所列运

输条件后有提货权，因此也应认定航空货物运输合同为赋权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但是，铁路法

和民用航空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承运人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因而，在铁路和航空货运合同情形，承

运人留置权的成立只能适用合同法第３１５条或者物权法和担保法的相关规定。

然而，至少从文义上看，合同法采取了与海商法几乎相反的立场，将收货人为非托运人的货

运合同转变为法定的债务承担合同。它不仅规定收货人有支付运费的义务，而且要其承担因逾期

提货而支付保管费及其他相关运输费用的义务。〔２４〕这种转换所导致的直接逻辑后果是，既然收

货人和托运人一样是运费等相关费用的支付义务人，在承运人运费债权的保障方面，该法就使托

运人和收货人处于连带债务人的地位，并且收货人的这种债务人地位即使在货物交付后也保持不

变。毋庸置疑，这种规定相较于约十年前颁行的海商法与铁路法的有关规定，明显表现出过度保

护承运人的倾向。不过，这样的构造有一个附带的效果，那就是在货物为收货人所有的情形下，

它使承运人主张留置权具有正当性，从而在形式上保留了留置权以债权人和债务人间的利益平衡

为基础的外观。但是，合同法的建构在实质上并没有实现利害关系人之间整体利益的平衡，因为

将收货人作为清偿运输费用等债务的连带责任人，有违其非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完全破坏了合同

相对性所具有的正当性。

那么，合同法缘何要作这种规定呢？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在收货人为非托运人的货运合同情

形，托运人往往是基于其与收货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办理托运手续的，据此可以将托运人视为收

货人的受托人，根据合同法第４０２条或第４０３条第２款的规定，收货人就要承担货运合同项下的

义务。然而，这样的解释至少面临两点质疑：首先，当货运合同并非实际基于收货人的委托而订

立时 （例如，在途货物的买卖，买受人根据合同法第３０８条因托运人对承运人的指示而成为收货

人），强行在托运人与收货人之间构建委托关系只能借助法律拟制，其正当性就颇可质疑。何况，

要是收货人根本就反对成立这种委托关系，这种解释就完全失效了。其次，即使依据合同法第

４０２或４０３条的规定，也无法使收货人或托运人处于连带债务人的地位。在第４０２条情形下，合

同只约束委托人和相对人，受托人并不受约束；在第４０３条第２款情形下，法律只是赋予相对人

对债务人的选择权，受托人和委托人不可能同时为债务人，因而也没有发生连带债务的可能。于

是，试图借助委托原理证成合同法有关收货人对承运人义务的正当性是很可疑的。在理论构造上

如果要维持合同相对性所确立的债务正当性基础，防止将为第三人利益的货运合同转化为第三人

负担合同，就只能将收货人的前述义务理解为收货人提货权的行使条件，如果收货人拒绝履行该

义务，将因债务人的抗辩而不能提取货物。〔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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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合同法第２８８条、第２９２条第１句、第３１５条、第３０９条第２句、第３１５条。

由于理论上一般也不认可附负担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不宜将合同法关于收货人义务的规定理解为其所附负担，

即使经济上利益超过法律上的不利益也是如此。Ｖｇｌ．ＷａｌｔｅｒＢａｙｅｒ，Ｄ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ｇｚｕｇｕｎｓｔｅｎＤｒｉｔｔ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Ｄｏｇｍｅｎ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ｓｂｅｒｅｉｃｈ－ 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ｅｎ，Ｔüｂｉｎｇｅｎ１９９５，Ｓ．２２７；又见前引 〔２２〕，ＰａｔｒｉｃｋＫｒａｕｓ

ｋｏｐｆ文，第４７页以下。



如此，问题又重新回到起点：既然收货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债务人，他只是为了行使货运合

同赋予他的提货权才需要履行本应由托运人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货物为非托运人的收货人所有

时，合同法第３１５条关于承运人留置权的规定便无法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

（二）货物既非托运人又非收货人所有的货运合同

这种情形较多存在于由物流服务企业 （承揽运送人）订立货运合同 〔２６〕的情形。实践中，物

流服务企业既可能自己作为承运人直接运输货物，也可能将货物委托他人代为运输 （例如，在我

国，涉及铁路的货物运输，普通物流企业只能委托铁路运输企业代为运输）。在这种情况下，货

运合同就表现出以下特征：一则托运人 （或收货人）并非货物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二则承运人

一般知道托运人并非货物所有权人 （或者属于 “往往……不在意货物的所有权状况”的情况）；

三则货物所有权人或处分权人一般知道物流企业可能并不自己运输货物 （或者属于 “往往……不

在意货物由谁实际运送”的情况）。当然，不是由物流服务企业而是由非货物所有权人未受委托

而将货物交付运送的情形，也属于这里所讨论的情况。

在物流服务企业作为货运合同当事人的情形，货物之上至少存在两重占有关系：承运人的直

接占有和物流服务企业的间接占有。因而，不论是物流服务企业还是承运人都可能取得留置权。

但是，这两种留置权所要担保的债权分别产生于承揽运送合同与货运合同，其债务人分别是货物

所有人和物流服务企业，而留置权的标的物是同一的，于是就会发生同一货物担保不同债权人的

债权的情况。如果这两种留置权都能成立，货物所有人就会因一次货物运送而面临双重风险，即

被物流服务企业和实际承运人分别主张留置权的风险。对于货物所有人来讲，他只订立了一个合

同，本来只需支付一次运费，现在却面临着支付双重运费的风险。在实际承运人为多方时，这种

风险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这样的状况无论是从合同相对性原理的角度讲，还是从利益平衡的公

平角度来讲，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要想消除这种双重风险，只能要么概括否定其中一种合同得成立留置权的可能性，要么给予

货物所有人在向物流运输企业付清运费后免于承运人留置权的待遇。如果要否定物流服务企业的

留置权，可以考虑的理由是现行法没有关于承揽运送人可以主张留置权的明确规定，且其并不直

接占有货物。但是，这种见解多少有些牵强。虽然现行法的确没有物流服务企业留置权的直接规

定，但物权法、担保法却规定了取得留置权的一般条件。取得留置权的实质条件是否具备才是问

题的关键，而非法律关于留置权由以成立的具体合同或债务关系类型的规定。由于承运人是基于

物流服务企业的意思而取得货物占有的，因此可被视为后者的占有媒介人，物流服务企业得就货

物成立间接占有，而现行法关于留置权成立要件的规定并未排除间接占有。并且，物流服务企业

甚至得基于收货人身份重新由承运人取得对货物的直接占有。因此，概括否认物流服务企业对货

物的留置权是不妥当的。何况，如果承运人得因提供运送服务而主张留置权，如何否定同样为货

物运送提供服务的物流服务企业的留置权呢？这样一来，要想消除货物所有权人面临的双重风

险，就只有否定承运人的留置权了。然而，这样做又会发生与合同法第３１５条表面文义的直接冲

突：承运人留置权如果不受货物所有权归属的影响，承运人本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主张留置权的。

要是不能概括否定双重留置权的后果，或许可以尝试让货物所有权人在结清运费后免于承运

人留置权的约束，也即承运人留置权不得对抗已付清运费的货物所有权人。这个表面看来颇具道

理的构想在逻辑上却是成问题的：承运人留置权担保的是承运人对托运人 （即物流服务企业）的

债权，而货物所有权人结清的是其对物流服务企业的债务，要是承运人留置权能够合法成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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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这里实际涉及两种合同关系，即物流服务企业 （承揽运送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货运合同关系，以及承揽运送人与委

托人之间的承揽运送合同关系，这里讨论的是前一种合同关系。



物所有权人如何能够因为已结清其对第三人的债务而向承运人主张 “不得对抗”的抗辩呢？

看来，根据合同法第３１５条的表面文义，要想使货物所有权人摆脱双重留置的风险是很困难

的。此时或许只能回头为这种双重风险寻求正当化理由。一种可能的理由是，货物所有人虽非货

运合同的当事人，但因货运合同的订立乃基于其意思而为 （或能够为其所预见），故物流服务企

业处于受托人地位，货物所有人则成为其委托人。但是，这种认识只有在货物所有权人确实委托

他人代办托运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物流服务企业接受货物所有人交付运输的货物的情形下，前

者负有在约定目的地将货物交付后者的义务，前者是否会另行委托他人运输并不为货物所有人所

关心。并且，合同法第４０２条不仅要求受托人事实上有代理权，而且要求相对人知道代理关系的

存在，也即受托人只是隐藏本人姓名 （或名称）而实施代理行为 （即属于隐名代理而非不公开本

人身份的代理），在物流运输企业与货运合同承运人订立合同时，这样的条件通常是不具备的。

所以，将承揽运输关系按照合同法第４０２条处理为委托关系，不仅与该条规定的要件相背，也与

当事人的意思明显相左，货物所有权人即使能够预见物流运输企业将转托他人运输，也不因此处

于货运合同当事人的地位。〔２７〕合同法第４０３条的规定则属于英美法上 “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

理”，根据该条第２款的规定，只有在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时，“第三

人”才享有选择相对人的权利。在货物所有人已经与物流运输企业结清了债务的情况下，实际承

运人基于委托关系向货物所有人主张权利就欠缺基础，因此其留置权主张也很难以这种方式被正

当化。

据此，从货运合同所涉及的权利义务结构来看，当货运合同涉及的标的物为第三人所有时，

概括认可承运人留置权将明显增加货物所有人的负担，引发利益冲突。面对这种利益冲突，一方

面应该考虑保护承运人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应顾及货物所有人的利益，只有在这两者之间达

成适度平衡，承运人留置权的规则方可获得正当性。遗憾的是，从货运合同所涉各方的利益分析

来看，无从发现合同法第３１５条的构造基础。

三、诚实信用原则与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

从上文可以看出，试图将收货人地位债务人化的努力在理论上面临着困难。不过，从中还是

可以看到一种经由货物所有人意思而正当化承运人对他人之物取得留置权的可能性。

学者认为，诚实信用可以分为主观诚信与客观诚信两个分支，前者通常转化为权利的授予，

后者表现为义务的施加，且前者来自于后者，故属一个问题的两面。〔２８〕主观诚信基本属于行为

人对 “状态的确信”，〔２９〕以受保护者个体为观察点；客观诚信则以社会道德立场施予行为人某种

行为标准，也就是 “正当行为，勿害他人甚至施惠他人”。它们的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涉及行为

人的主观心态，都表现为 “诚实行为”的法律要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的

要求才可以在一个法律关系中服务于同一目的。

就涉及第三人货物的货运合同而言，如果货物所有权人本人不亲自参与货运合同关系，但货

运合同的订立是基于其意思或者能够为其合理预见，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承运人对于标的物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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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及比较法上一般认为承揽运送为行纪或广义行纪关系，即为明证。参见前引 〔１２〕，史尚宽书，第６５７页。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分析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０、

７０页。

徐国栋教授认为是 “权利的确信”，但笔者基于后文关于善意保护方式的分析，认为称之为 “状态的确信”更为妥

当，因为善意者只需相信某种合法状态的存在即可以获得保护，对于这种状态所对应的权利内容具有认识则是不必

要的。



有就构成 “合法 （有权）的他主占有”，货物所有人不能基于所有权或在先占有权而要求其返还，

否则就属于 “权利滥用”。因为，“第三人通过对运送的同意，完全不可能预期自己可对承运人提

出多种请求权。同时，货物承运人当然可以想象，他应如第三人系其对方当事人的情况下一样受

到保护”。〔３０〕即使不考虑承运人的主观认识，对货物所有人的这种权利限制 （容忍义务的施予）

也是可以成立的，其基础在于客观诚信的作用，承运人的主观诚信依赖它而成立，并强化了这种

限制的理由。

尽管如此，客观诚信还是无法为承运人就第三人货物取得留置权提供正当化基础。因为客观

诚信在此情形下只能发生限制权利的效果 （限制货物所有权人基于非合同请求权要求返还所有

物），而不能反面发生赋予相对人就标的物本身取得权利的效果，后一种效果只能通过主观诚信

而发生。

如果货物并非基于货物所有人的意思而被交付运送，承运人的主观诚信就更成为问题的关

键。〔３１〕这时，由于托运人为无权占有人，承运人的占有也就构成 “无权利的他主占有”，〔３２〕他

只能基于自己的善意要求保护。如果托运人 （或收货人）未支付货运合同项下的运费等相关费

用，承运人只有基于货运合同所享有的 “拒绝交付权”才能对抗货物所有人的返还主张。但是，

承运人留置权的效力并不止于这种 “抗辩效果”，而是权利人可以进一步就标的物的价值优先受

偿。从占有取得的合法到物权取得的合法，那不啻是一次 “飞跃”。

留置权为占有型担保物权，占有本身是否能够为前述 “飞跃”提供基础？一些学者正是从这

个角度来看待留置权所要求的占有要件的。他们认为，留置权不仅有助于保护债权人占有的事实

状态，而且占有外观又可使人相信债务人是有本权的，如果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占有物的权源加

以考察，不仅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而且违背了权利公示制度的价值。〔３３〕这个解释虽然将占有

保护的价值与占有公示及其权利推定的价值不恰当地混淆了，但以占有公示的制度价值作为解释

债权人对他人之物成立留置权的基础，其出发点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正是基于动产占有的权利

推定效果，法律为增进社会效益对善意占有人给予保护。

不过，还是不能不对善意占有人所受保护的具体内容加以区分。现行法给予善意占有人保护

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侵权责任或者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减轻或免除 （如物权法第

２４２、２４４条），二是费用求偿的优遇 （如物权法第２４３条），三是其权利受优先保护 （如物权法第

２４、１２９、１５８、１８８、１８９条），四是产生物权取得效果 （如物权法第１０６条）。第一、二类涉及的

都是善意占有人与物之所有人或占有人之间的求偿关系，占有物的物权归属并非问题之所系。第

三类涉及的是善意取得物权者与在先取得物权者之间的物权优先力 （或对抗力）问题，〔３４〕与物

权取得问题同样无关。只有第四类涉及善意取得占有者取得物权的问题，与本文论题相关。

尽管担保法司法解释将留置权纳入到物权善意取得原理的保护之下，但留置权的善意取得和

其他物权的善意取得所牵涉的问题却并不完全相同，其差异在于拟受物权取得效果保护的人是否

有取得物权的意思，或是否在从事相关法律交易时以取得物权为目的。由于占有权利推定的规范

目的之一在于保护占有背后的权利，〔３５〕占有与权利外观被一体化，这才使占有的权利推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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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前引 〔４〕，卡纳里斯书，第７４２页。

在法国，恶意的债权人是不得享有留置权的。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５３页。

同上书，第４５３页。

费安玲主编：《比较担保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６０页。

文中所引物权法涉及的 “善意第三人”仅指与讼争物有物权关系的第三人，并不包括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在内。因

为，如果一方面肯定当事人权利的物权性质，他方面又认为其竟不能对抗普通债权，这将极度限缩当事人享有的

“物权”效果，与物权优先性相违。当然，理论界对此尚有争论，但不论作何理解都不会影响本文的论证。

王泽鉴：《民法物权 （２）：用益物权·占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４页。



成为以善意替代权源的基础。从文义上即可断定，我国物权法第１０６条涉及的只能是基于法律行

为而善意取得物权的情形，即意定物权而非法定物权的善意取得。当事人在从事相关法律交易

时，目的正是为了取得特定物权。因此，由善意所强化的权利外观 （表见权利）正是当事人拟要

取得的权利，权利取得效果才与权利取得目的一致。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才明确否定法定质权的善意取得，因为在法定质权情形没有当事人权利取得目的的存在余地。同

样，在留置权情形，债权人在从事法律交易时本不以取得标的物上的物权 （留置权）为目的，留

置权不过是法律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而例外创设的法律效果。因而，称善意占有他人之物的债权人

可因善意而取得物权，就多少有些背离法律创设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了。这样，从承运人善

意取得占有就推不出其可以善意取得留置权的结论，占有公示及其权利推定效果无法为此提供正

当性说明。

由此可见，不论是客观诚信还是主观诚信，都难以为承运人就第三人货物取得留置权提供正

当理由。

四、运费债权的 “物因性”问题与承运人留置权

到目前为止，关于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留置权的正当基础，本文都是从规范构成的既定视

角，即留置权所依附的 “债权人－债务人”关系以及主观诚信的角度展开的，对于留置权所担保

的债权本身还未给予充分关注。毕竟，如果承运人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由于自身的特性需要加以

特别处理，其正当性也可能得以证成。

留置权的发生原因很多，在我国现行法上，除一般留置权外 （物权法第２３０条以下）、还有

承揽人留置权 （合同法第２６４条）、承运人留置权 （合同法第３１５条、海商法第８７、８８条）、保

管人留置权 （合同法第３８０条）、行纪人留置权 （合同法第４２２条）、船舶留置权 （海商法第２５

条第２款）、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 （海商法第１４１条）、海上拖船合同承拖方留置权 （海商

法第１６１条），等等。这些留置权所保护的债权标的，分别是运费 （承运人留置权）、共同海损费

或标的物保存费用 （承运人留置权）、保管费或滞期费 （承运人留置权、保管人留置权）、标的物

加工费或维修费 （承揽人留置权和船舶留置权）、租金 （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拖航费

（海上拖船合同承拖方留置权）以及劳务报酬 （行纪人留置权）。前述费用按其与留置物之间的关

系可以被分为三类：一类是与物的形成或价值保存有直接关系的费用，如共同海损分摊费或标的

物保存费用、标的物加工费或维修费以及拖航费等；另一类是与物本身没有关系，但其发生与物

的占有有直接关系的费用，如运费、保管费等；余下的一类与物本身及对物的占有都没有直接关

系，但与物处于同一法律关系，如行纪人劳务报酬以及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的租金。

毋庸置疑，因前述三类费用所生债权都满足了物权法第２３１条所规定的 “留置的动产，应当

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一般要件规定。但是，它们与留置物之间的结合关系却存在明显不

同，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留置权的立法构造也呈现差异。

当债权的发生与物的形成或价值保存直接相关时，可以称这种债权具有 “物因性”（或 “因

物性”），相应地，由物所生债务可谓为 “物因责任”。〔３６〕加工费、材料费、维修费的支出促成了

物的价值形成或增加 （价值的积极增加），而共同海损分摊费、拖航费的支出则使物免于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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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物因责任”按其字面含义来看，可以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因物之价值增加 （积极或消极增加）而发生的债务 （如占

有人费用求偿权所对应的债务）；二是因物致人损害而发生的侵权之债 （在罗马法上由所谓 “委付诉”解决，参见周

$

：《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８０６页以下）；三是由物所承担的责任 （如物之担保责任）。这

里只涉及第一类。



（价值的消极增加），从而对任何就物存在潜在利益者都是有利的。与之不同，在危险物造成损害

的情形，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基础在于物的内在危险现实地造成了损害，所以，危险物致损的侵权

责任也应被认为与物本身相关，同样属于 “物因责任”的范畴。由于损害内在于物的危险，对物

有控制力者就应承受由物所生的负担，而不论其与受损者之间是否存在在先的债务关系。于是，

前述情形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债权更多地与物本身相关，具有明显的 “对物性”，债权的

“对人性”不过是 “对物性”债因的外在表现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债权被称为 “物因债

权”。就此，可以将 “物因债权”与运费或保管费用债权加以比较。货物运输只是改变了标的物

的物理位置，运输费用的支出本身并不增加 （或减少）标的物的价值，最多对物的交换价值发生

影响。由于交换价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所以运费的支出就不当然会使物的所有权人或其他就物

有利害关系的人受益 （这和加工、维修费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保管行为。

因此，运费和保管费用所对应的受益主体范围通常就只涉及特定的债务关系相对人，对其他人而

言则否。如果债权的发生根本与物没有直接关系，而只是偶然地发生于 “同一法律关系”之中

（如行纪人对委托人之物的占有），物与债权之间的结合就更为松散了。

由于 “物因债权”赖以发生的费用支出对任何人皆属有利，基于 “利益所在，责任所在”的

交换正义原理，受益者就应当对债权人给予补偿，此时赋予费用支出者以留置权对任何人均非不

公。在这些情形下，只要债权人合法取得标的物的占有，其留置权的成立条件就应当放宽且其效

力应被强化。与之相对，如果债权的发生只是与物的占有有关，债权的成立并不当然会增加物的

价值，这时，作为债权发生原因的费用支出就只对特定债务人有益，当债务人与物之所有权人非

为同一人时，由于这种费用支出不会给物之所有权人增加利益，因而也就没有强求其以自己之物

为他人债务担保的理由。同时，由于这种强加责任会减少物之所有权人的一般责任财产，从而会

对物之所有权人的其他债权人构成明显的不公。最后，当债权的发生与物本身或其占有均无关系

时，只有在维持特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均衡的意义上，留置权才有其合理价值。这时，技术性

而非实质性的利益平衡成为法律关注的中心。这种技术性的平衡由于只着眼于特定的 “债权人

债务人”关系，而没有关注到该种关系外的其他人 （包括物之所有权人及其一般债权人）与

此二者之间的利益权衡，所以必须从严控制留置权的成立条件及其效力。

这表明，留置权所担保债权的 “物因性”为其作为法定担保物权的地位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

础：引起留置权所担保债权的费用支出有益于相关主体的范围越广泛，成立留置权所引发的利益

冲突就越小，留置权的成立条件就越为宽松；相反，受益主体范围越小，其与其他相关主体间的

利益冲突就越强烈，赋予留置权的政策性色彩也就越明显，留置权的成立条件就应当更加严格。

不妨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上述结论加以检验。从前文所列举的有关留置权的法律规定来看，

没有要求留置权须就 “债务人的财产” （或类似用语）成立的有承揽人留置权、承运人留置权、

保管人留置权、行纪人留置权、船舶留置权以及拖航方留置权；明确要求留置权须就 “债务人的

财产”（或类似用语）成立的有一般留置权以及海上货运合同承运人留置权以及定期租船合同出

租人留置权。从这个统计结果来看，似乎无法印证前述结论。不过，还是可以发现一个饶有趣味

的现象，那就是合同法所规定的四种留置权几乎都没有对标的物的归属作出任何或明或暗的指

示，倒是同样有四种留置权的海商法清楚地在法律措词上展示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该法就海上

货运合同承运人留置权和定期租船合同出租人留置权都有对标的物归属的指示性要求，尤其是关

于后者的规定更使用了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措词，“属于承租人的货物和财产以及转租船舶的收

入”，而没有使用这类措词的另外两种留置权所担保的债权恰恰符合 “物因性”债权的特征。并

且，在留置权与其他优先权的冲突上，海商法只赋予了船舶优先权对船舶留置权的优先性 （除了

政策因素的考虑外，其本身的 “物因责任”特点极为明显），同时也只赋予船舶留置权对船舶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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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权的优先性，对其他留置权却没有作类似的规定，用意颇深。〔３７〕通常认为，海商法是我国立

法水平最高的法律之一，由此也可见一斑。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常常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无须标

的物属于债务人所有的观点而被引用的日本民法典第２９５条，恰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要求，即留

置权所保障的债权须是 “其物上所生的债权”。也就是说，日本民法典之所以不限定所有人，是

为了 “广泛地保护由 ‘物’所生的债权 （物权的效力）”，这才是留置权成立的 “制度目的”。〔３８〕

“由 ‘物’所生”正是指明了所担保债权的 “物因性”，对于这个基础的忽略，必然会导致对该法

的误读。

五、留置权规范体系与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

我国现行法上的留置权涉及多个法律文件的规定，从海商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合同法

到物权法，构成一个时间序列，它们涉及的留置权类型可分别为两种，一是一般留置权，物权法

及担保法所规定的留置权均属之；二是特别留置权，海商法关于船舶留置权的规定为其典型。可

以说，现行法有关留置权的规范体系是由一般留置权和特别留置权两个部分组成的。问题在于如

何判定某个法律所规定的留置权属于 “特别留置权”。

这首先涉及对 “特别留置权”的理解。谢在全先生对此作有明确的说明，“此种留置权之成

立之要件或其效力，与一般留置权有其不同之特殊处，从而以特殊留置权名之，俾有别于一般之

留置权”。〔３９〕据此可知，特别留置权之所以 “特别”，不仅在于其由民法典物权编之外的特别法

加以规范，而且在于其成立要件或效力与一般留置权有别。前者可谓形式上的判断标准，后者则

为实质上的判断标准。由于前者系以后者为基础，故当从后者判断是否有特别留置权存在。

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及其效力，需依法律解释方法加以认定。如果法律规定未明，依文义解释

有复数结果，就需要依一定标准加以选择。〔４０〕就合同法第３１５条的文义来看，并没有对货物权

属作任何规定，是否可依 “无规定即属立法者有意排除”的理由，认为承运人可以就第三人货物

取得留置权呢？在缺乏立法者就该条规范目的所作说明的情况下，〔４１〕不能作这种推断。这是因

为，认为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不要求标的物为 “债务人的财产”这个留置权成立的一般要件，会带来

以下问题：

其一，利益权衡失当。如前文分析，该观点会使一个标的物上同时成立多个留置权，从而过

度加重货物所有人的负担，有违债权相对性原则。〔４２〕既然合同法已将收货人和托运人一同作为

运费的支付义务人，承运人债权的实现就更有保障，没有必要再以牺牲货物所有权人的利益为代

价为其提供留置权的附加保护。此外，如果担保法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留置权善意取得在物权法生

效后仍然可以作为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取得留置权的依据，那么如果承认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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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在处理留置权与其他担保物权的冲突上，与我国物权法概括赋予留置权人以优先性的做法不同，学者认为，那样做

可能会偏厚留置权人，并易启欺诈之门，“就 ‘立法政策’言，宜认为就特定标的物提供劳务、加工或供给材料者，

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有优先受偿之效力，如此当事人之利益可得兼顾，似较妥善”。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

与判例研究》第１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５页。

前引 〔９〕，近江幸治书，第２３页。

前引 〔１５〕，谢在全书，第８９２页。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９页以下；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０页以下；前引 〔１６〕，梁慧星书，第２４３页以下。

参与合同法起草的学者所作说明虽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其并非真正的立法者意志之表达，所以并不具有约束力。同

上引，拉伦茨书，第２２０页。

虽然我国现行法上没有关于债权相对性的直接规定，但存在间接确认该原则的若干规定。参见张家勇：《为第三人利

益的合同的制度构造》，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５５页以下。



留置权，由于合同法第３１５条并不以承运人善意为必要，就会使恶意的承运人也受到保护，未免

对其过于优厚。

其二，价值冲突。虽然海商法第８７、８８条与合同法第３１５条都调整承运人留置权问题，但

因海商法仅涉及海上货运合同，相对于合同法第３１５条构成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

律适用原理，海上货运合同承运人的留置权应适用海商法。结果，尽管海上货运合同承运人和其

他货运合同的承运人都是因为向债务人提供货物运送服务而享有债权，其债权发生基础和性质均

属相同，但前者所受保护却要劣于后者。这样的结果当然有违 “相同情况相同处理，类似情况类

似处理”的平等保护原则。反之，如果坚持认为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为关于承运人特别留置权的规

定，则该条就构成一般留置权规范 （物权法第２３０条第１款）的 “例外规定”，根据 “例外规定

应作狭义解释”的法律解释原则，该条就不应类推适用于承揽运送人，否则会进一步加重合同法

第３１５条与海商法第８７、８８条之间的价值冲突。但是，由于承揽运送人与承运人地位相似，实

行区别对待同样有违公平。

基于以上认识，很难断定合同法第３１５条所规定的承运人留置权能够不受标的物须是 “债务

人的财产”这个条件限制。于是，承运人留置权就难以经由对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作文义解释的方式

加以 “特殊化”了。

应当看到，合同法第３１５条与海商法、担保法及物权法等相关规定之间可能存在的前述冲

突，完全依附于承运人留置权是否可以就第三人财产而成立的问题。如果不是仅仅基于合同法第

３１５条没有对留置标的物作明确要求就打破自民法通则以来就已确立的留置权利益平衡机制，在

法律体系上就不会引致前述冲突，利益权衡失当与价值冲突等问题也就自然被消解。对于善意取

得留置物占有的承运人来说，通过赋予其对委托运送的货物所有人的抗辩权便足以保护其利益，

如果更进一步承认由担保法解释所确立的留置权善意取得规则，根本不考虑标的物归属的做法就

更加欠缺正当性了。

六、结　　语

货运合同承运人对第三人货物的留置权问题涉及承运人的债权利益与货物所有权人的物权利

益之间的冲突，在这个货物运输越来越多经由物流服务企业等中介机构或人员与实际承运人订立

货运合同，且实际承运人并不总是担负全部运输职责的世界里，这种内在冲突的广度和强度明显

加大了。

现行法业已由物权法、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海商法以及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构造了留置

权的规范体系，相关法律在留置权成立要件上表述不一，直接导致了法律适用的困难，中心问题

在于对合同法第３１５条的解释适用上。认为该条确立了货运合同承运人留置权的特别成立要件的

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并将导致现行法留置权体系的内在冲突，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很多问题。相

反，否定该条为承运人特别留置权的规定的观点则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尽管困境是由法律解释

的方式产生的，但经由实质分析之后，同样可以通过法律适用的途径走出困境，即由稳定的司法

实践消除法律解释的疑虑。

在涉及第三人货物时，理想的法律构造是否认承运人的留置权。如果货物是依货物所有权人

的意思而被交付运送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承运人在运费等运输费用未受清偿前，得拒绝货物

所有权人的交付 （或返还）请求，此权利不因承运人知道托运人非货物所有权人而受影响；如果

货物非依货物所有权人的意思被交付，除盗赃物外，如果承运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前述情形，仍

得主张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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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是，以适度加强对货物承运人的保护为目标，保留现行担保法司法解释有

关善意取得留置权的做法 （尽管在法理上仍面临证成困难），即在前述交付 （或返还）拒绝权外，

进一步承认善意承运人对非债务人的货物取得留置权，但明知或应知托运人非货物所有权人或处

分权人的承运人，除货物所有权人 （或处分权人）事后追认，或者托运人事后取得所有权 （或处

分权）外，不得对第三人货物主张留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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